
黔 财 会 匚2017〕 7号

关于转发 《财政部关于印发 〈行政事业单位

内部控制报告管理制度 (试行 ))

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 (州
)、 贵安新区财政局,仁怀市、威宁县财政局,省直各部

门:

为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加强内部控制建设,根据 《财政部

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》 (财会

[2015]24号 )和 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 (试行)》 (财 会

[2012]21号 )的有关要求,财政部印发了《彳亍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

报告管理制度 (试行)》。现转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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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财政部关于印发 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管理制

度 (试行)》 的通知

贵州省财政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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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∶

财 政 音阝文 件

财会 (⒛ 17〕 1号

财政部关于印发 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

报告管理制度 (试行 )》 的通知

党中央有关部门,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,全国人大常委会

办公厅,全国政协办公厅,高法院,高检院,各民主党派中央,

有关人民团体,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(局 ),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:

为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加强内部控制建设,根据 《财政部

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》(财会

匚zO15)⒛号 )和 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 (试行 l,9(财会

E⒛ 12〕 21号 )的有关要求,我们制定了 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

制报告管理制度 (试行 ,,9,现 印发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执行中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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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问题,请及时反馈我们。

附件: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管理制度 (试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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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管理制度 (试行 )

第-章 总 则

笫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《中共中央关

于全面推进依法泊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的有关精神,进一步加强

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,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编制、

报送、使用及报告信息质量的监督检查等工作,促进行政事业单位内

部控制信J息公开,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质量,根据 《财政

部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》(财会 (2015)

24号 口以下简称 《指导意见》)和 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 (试

行)》 (财会 (⒛ 12)21号 ,以下简称 《单位内部控制规范》)等 ,

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所有行政事业单位。

本制度所称行政事业单位包括各级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行政

机关、政协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、各民主党派机关、人民团体

和事业单位。

笫三条 本制度所称内部控制报告,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在年度

终了9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,依据 《指导意见》和 《单位内部控制规

范》,按照本制度规定编制的能够综合反映本单位内部控制建立与实

施情况的总结性文件。

第四条 行政事业单位编制内部控制报告应当遵循下列原则:

(一 )全面性原则。内部控制报告应当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内部

— 5—



控制的建立与实施、覆盖单位层面和业务层面各类经济业务活动,能

够综合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建设情况。

(二 )重要性原则。内部控制报告应当重点关注行政事业单位

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.突出重点、兼顾一般,推动行政事业单位围绕

重点开展内部控制建设,着力防范可能产生的重大风险。

(三 )客观性原则。内部控制报告应当立足于行政事业单位的

实际情况,坚持实事求是,真实、完整地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

建立与实施情况。

(四 )规范性原则。行政事业单位应当按照财政部规定的统一

报告格式及信息要求编制内部控制报告,不得自行修改或删减报告及

附表格式。

第五条 行政事业单位是内部控制报告的责任主体。

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
笫六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根据本制度,结合本单位内部控制

建立与实施的实际情况,明确相关内设机构、管理层级及岗位的职责

权限,按照规定的方法、程序和要求,有序开展内部控制扌i告的编制、

审核、报送、分析使用等工作。

笫七条 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按照
“
统一部署、分级负责、

逐级汇总、单向报送
”
的方式,由财政部统一部署,各地区、各垂苴

管理部门分级组织实施并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逐级汇总,非垂直管理部

门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,各行政事业单位按照行政管理关系向上级行

政主管部门单向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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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的组织

第八条 财政部负贵组织实施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

编报工作。其职责主要是制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有关规章

制度及全国统一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格式,布置全国行政事

业单位内部控制年度报告编报工作并开展相关培训,组织和指导全国

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收集、审核、汇总、报送、分析使用9

组织开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信息质量的监督检查工作 ,

组织和指导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考核评价工作,建立和管理全

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数据库等工作。

第九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区行政事业单位

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,并对本地区内部控制汇总报告的真实性和完

整性负责。其职责主要是布置本地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年度报告

编报工作并开展相关培训,组织和指导本地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

制报告的收集、审核、汇总、报送、分析使用,组织和开展本地区行

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信息质量的监督检查工作,组织和指导本地

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考核评价工作,建立和管理本地区行政事业

单位内部控制报告数据库等工作。

笫十条 各行政主管都门 (以下简称各部门)应当按照财政部

门的要求,负责组织实施本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,

并对本部门内部控制汇总报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。其职责主要是

布置本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年度报告编报工作并开展相关培

训,组织和指导本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收集、审核、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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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、报送、分析使用,组织和开展本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

信息质量的监督检查工作,组织和指导本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

制考核评价工作,建立和管理本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数据

库。

第三章 行政莩业革位内部控制报告的编制与报送

第十一条 年度终了,行政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本制度的有关要

求,根据本单位当年内部控制建设工作的实际情况及取得的成效,以

能够反映内部控制工作基本事实的相关材料为支撑,按照财政部发布

的统一报告格式编制内部控制报告,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批后对外

报送。

第十二条 行政事业单位能够反映内部控制工作基本事实的相

关材料一般包括内部控制领导机构会议纪要、内部控制制度、流程图、

内部控制检查报告、内部控制培训会相关材料等。

第十三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,向上级行政主

管部门报送本单位内部控制报告及能够反映本单位内部 之制工作基

本事实的相关材料。

第四章 部门行政夸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编制与报送

第十四条 各部门应当在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上报的内部控制报

告和部门本级内部控制报告的基础上,汇总形成本部门行政事业单位

内部控制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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笫十五条 各部门汇
`总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应当以所

属行政事业单位上报的信息为准,不得虚报、瞒报和随意调整。

第十六条 各部门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,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

本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。

第五章 地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编制与报送

第十七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在下级财政部门上报的内部

控制报告和本地区部门内部控制报告的基础上,汇总形成本地区行政

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。

笫十八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汇总的本地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

控制报告应当以本地区部门和下级财政部门上报的信‘氮为准,不得虚

报、瞒报和随意调整。

第十九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ρ向上级财

政部门逐级报送本地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。

第六章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使用

第二十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加强对本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使

用,通过对内部控制报告中反映的信息进行分析,及时发现内部控制

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,进一步健全制度,提高执行力,完善监督措

施,确保内部控制有效实施。

第二十一条 各地区、各部门应当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

制报告的分析,强化分析结果的反馈和使用,切实规范和改进财政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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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管理,更好发挥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促进和监督作用。

第七章 行政莩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监督检查

第二十二条 各地区、各部门汇
'总

的内部控制报告报送后,各

级财政部门、各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对所报送的内部控制报眚内容的真

实性、完整性和规范性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二十三条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信
'息质量的监督检查

工作采取
“
统一管理、分级实施

”
原则。中央部门内部控制报告信息

质量监督检查工作由财政部组织实施,各地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

报告信息质量监督检查工作由同级财政部门按照统一的工作要求分

级组织实施,各部门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信息质量监督检

查由本部门组织实施。

笫二十四条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信息质量的监督检查

应按规定采取适当的方式来确定对象,并对内部控制报告存在明显质

量问题或以往年份监督检查不合格单位进行重点核查。

第二十五条 各地区、各部门应当认真组织落实本
丨
也区(部门)

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眚编报工作.加强对内部控制报眚编报工

作的考核。

笫二十六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认真、如实编制内部控制报告 ,

不得漏报、瞒报有关内部控制信息,更不得编造虚假内部控制信息 ;

单位负责人不得授意、指使、强令相关人员提供虚假内部控制信息 ,

不得对拒绝、抵制编造虚假内部控制信息的人员进行打击报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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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对于违反规定、提供虚假内部控制信息的单位及

相关负牡人,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

法》 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宄责任。

各级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管理

工作中,存在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,按

照 《公务员法》 《行政监察法》 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国

家有关规定追宄相应责任;涉嫌犯罪的,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八章 附 则

第二十八条 各地区、各部门可依据本制度,结合工作实际,制

定相应的实施细则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制度自⒛17年 3月 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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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g主动公开

抄送: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、武喾部队后勤部,财政部驻各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

财政部办公厅 2017+2声可9B印夕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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